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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  公共巴士路線及服務  
 

《 2019 年路線表 (城巴有限公司 )令》  (第 120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路線表 (城巴有限公司 )(大嶼山北

部及香港國際機場 )令》  
 
(第 121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路線表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 )
令》  

 
(第 122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路線表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令》  (第 123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路線表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

公司 )令》  
 
(第 124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路線表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

公司 )令》  
 
(第 125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公共巴士服務 (修訂 )規例》  (第 129 號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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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0 至 125 號法律公告  
 

第 120 至 125 號法律公告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

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30 章 )第 5(1)條作出，以列出 5 家

專營巴士公司經營的巴士路線的更新路線表。  
 
2.  根據第 230 章第 5(1)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向現

有專營公共巴士公司批予權利，以在藉命令指明的路線經營公

共巴士服務。第 230 章第 15 條訂明，運輸署署長在諮詢巴士公

司後，可要求巴士公司暫時開辦新路線並更改指明路線。該等

暫時的路線改動的有效期合共不多於 24 個月，除非行政長官會

同行政會議在該期限屆滿前根據第 5(1)條以命令指明有關改動

。據運輸及房屋局 ("運房局 ")於 2019 年 10 月 9 日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THB(T)L 2/4/115)第 2 段所述，當局

作出第 120 至 125 號法律公告，旨在正式確立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期間根據第 230 章第 15 條引入的路線改

動，讓有關改動可以繼續有效。  
 
3.  第 120 至 125 號法律公告分別廢除於 2018 年作出的現

有路線表令 (即 2018 年第 83 至 88 號法律公告 )，並更新 5 家專

營巴士公司的巴士路線表，以反映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期間作出的路線改動，使有關改動可在上文第 2 段所

述的 24 個月期間屆滿後得以延續。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4 段所述，相關的服務改動如下：  
 
(a) 城巴有限公司 (擁有兩個巴士專營權 )就其香港島及過海

巴士網絡專營權開辦了 3 條新路線，並對 15 條路線作
出了改動；另外亦就其機場及北大嶼山巴士網絡專營權
開辦了 5 條新路線，並對 14 條路線作出了改動；  

 
(b) 九龍巴士 (1933)有限公司開辦了 18 條新路線，取消了

5 條路線，並對 96 條路線作出了改動；  
 
(c) 龍運巴士有限公司開辦了 6 條新路線，並對 19 條路線

作出了改動；  
 
(d) 新大嶼山巴士 (1973)有限公司開辦了 4 條新路線，並對

11 條路線作出了改動；及  
 
(e)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開辦了 3 條新路線，取消

了 3 條路線，並對 21 條路線作出了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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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各專營巴士公司的上述路線改動及理據的詳情，議

員可參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B 至 F。  
 
5.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7 段所述，當局在根據第

230 章第 15 條引入主要的服務改動前已諮詢所涉及的區議會，

並接獲區議會議員就該等改動所提出的意見、反對及建議。據

運房局所述，當局已在可行的情況下採納區議會的建議。  
 
6.  據交通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政府當局並無就第 120 至

125 號法律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7.  第 120 至 125 號法律公告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實施。 
 
第 129 號法律公告  
 
8.  《公共巴士服務規例》 (第 230A 章 )第 14A 條現時禁止

任何人將《危險品條例》(第 295 章 )所適用的物質或物品帶上巴

士。憑藉第 295 章第 3 條，第 295 章適用於壓縮氣體等。  
 
9.  第 129 號法律公告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運房局局長 ")
根據第 230 章第 35(1)條 1 訂立，以修訂第 230A 章第 14A 條，使

擬登上巴士的人士如在繳付車費前符合以下條件，便可將載於

最多兩個氧氣瓶內的壓縮氧氣帶上巴士： 

 
(a) 向巴士司機或售票員顯示，該人需要透過連接該等氧氣

瓶其中一個氧氣瓶的鼻喉或氧氣罩吸入壓縮氧氣，作其
本人醫療之用；  

 
(b) 該人向巴士司機或售票員申報所攜帶的氧氣瓶的數

量；及  
 
(c) 沒有被巴士司機或售票員告知，如該人將已申報的氧氣

瓶數量帶上巴士，會令車上的氧氣瓶的總數超逾兩個。 
 

憑藉第 230A 章第 25(3)條，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第 (a)、
(b)或 (c)項，將任何氧氣瓶帶上巴士，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3,000 元

及監禁 6 個月。  
  

 

                                                 
1 根據第 230 章第 35(1)(db)條，運房局局長可訂立規例，以控制或禁止

在某專營巴士公司所使用的巴士上運載貨品及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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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運房局於 2019 年 10 月 9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THB(T)CR 1/5593/00)第 3 及 4 段 (加上註腳 3)，似

乎意指第 129 號法律公告會容許一名乘客在一輛專營巴士上同

時攜帶兩個每個不超逾 5 升的自用醫療壓縮氧氣瓶，或兩名乘

客在一輛專營巴士上同時各自攜帶一個此類的氧氣瓶。然而，

本部察悉，第 129 號法律公告只將 "氧氣瓶 "界定為 "用作裝載壓

縮氧氣的容器 "，卻沒有指明每瓶的最大容量為 5 升，亦沒有提

述《危險品 (一般 )規例》(第 295B 章 )第 74(1)條所規定無須根據

第 295 章申領牌照的最高分量。 2  
 
11.  運房局在回答法律事務部的查詢時澄清，第 129 號法律

公告的政策原意並非就每個可帶上專營巴士的氧氣瓶的大小或

容量施加上限，而第 129 號法律公告並無禁止任何人將容量超

逾 5 升的氧氣瓶帶上專營巴士。然而，任何乘客如沒有根據第

295 章申領牌照而將有關氧氣瓶帶上專營巴士，便有機會根據第

295 章遭受檢控，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25,000 元及監禁 6 個月 (第
295 章第 14 條 )。運房局進一步表示，一個載有超逾 5 升壓縮氧

氣的氧氣瓶有一定重量，因此病人不大可能攜帶這樣的氧氣瓶

出行。  
 
12.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8 段所述，政府當局於 2019 年

4 月 29 日就有關法例修訂諮詢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意見，該委員

會對修訂法例以容許攜帶自用醫療壓縮氧氣瓶出行的人士乘搭

專營巴士表示贊同。  
 
13.  據交通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政府當局曾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就修訂第 230A 章以容許攜帶自用醫療壓縮氧氣瓶出行的

人士乘搭專營巴士的建議諮詢該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歡迎有

關建議，但關注到巴士車長在執行有關建議所訂明的相關措施

時有困難，以及巴士車長有額外責任確定在任何時候巴士上不

得有多於兩個壓縮氧氣瓶，這對巴士車長構成不當的負擔。部

分委員亦質疑巴士車長可否評估乘客攜帶壓縮氧氣瓶，是為了

作自用醫療用途抑或純粹運送，他們並關注到在上述情況下可

能產生爭議。  
 
14.  第 129 號法律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2 根據第 295 章第 6 條，除根據並按照第 295 章批給的牌照外，任何人不

得製造、貯存、運送或使用任何危險品。不過，憑藉第 295B 章第 74(1)條，

第 295 章第 6 條所訂的牌照規定並不適用於不超逾兩個氣瓶 (以 1 個氣

瓶當作相等於 5 升計算 )的氧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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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 商船  
 

《 2019 年商船 (防止油類污染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  

 
(第 127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商船 (防止廢物污染 )(修訂 ) 

(第 2 號 )規例》  
 
(第 128 號法律公告 )

  
《〈 2016 年商船 (本地船隻 )(一般 )(修訂 )規
例〉 (生效日期 )公告》  

 
(第 136 號法律公告 )

  
《〈 2016 年商船 (本地船隻 )(安全及檢驗 )(修
訂 )規例〉 (生效日期 )公告》  

 
(第 137 號法律公告 )

  
第 127 及 128 號法律公告  
 
15.  第 127 及 128 號法律公告由運房局局長根據《商船 (防
止及控制污染 )條例》 (第 413 章 )第 3 及 3A 條 3 訂立，以實施國

際海事組織《 1973 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公約》")
附件 I 及 V 的最新要求。  
 
16.  第 127 號法律公告修訂《商船 (防止油類污染 )規例》

(第 413A 章 )4 ，方法是：  
 
(a) 加入新訂第 12B 條並廢除現有的第 25 條，以使《公約》

附件 I5 所載有關油類殘餘物 (油類淤渣 )液艙及棄置油類
殘餘物 (油類淤渣 )的最新規定適用於 400 總噸及以上的
船舶；及  

 
(b) 作出文本及相應修訂 (包括將 "off shore"或 "off-shore"修

訂為 "offshore"，並將 "renewal survey"的中文對應詞由
"續期檢驗 "更改為 "續證檢驗 ")。  

 

                                                 
3 根據第 413 章第 3 及 3A 條，運房局局長可訂立規例使《公約》生效，

而任何該等規例均可列明或提述《公約》的相關條文 (不論是否以附表

或其他形式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0 段所述，《公約》的要求屬

技術性質，並不時予以更新，而採用這種直接提述的方式，可令本地法

例能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量與時並進。  
4 在本年較早時，第 45 號法律公告修訂第 413A 章，以訂明不得在北極

水域內將油類或油性混合物從香港船舶排放入海，以及除非符合某些有

關船舶結構及安排的規定，否則香港船舶不得在極地水域操作：請參閱

立法會 LS64/18-19 號文件，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5 經國際海事組織 MEPC.266(68)號決議修訂。  



 -  6  -  

17.  第 128 號法律公告修訂《商船 (防止廢物污染 )規例》(第
413O 章 )6 ，以落實《公約》附件 V7 所載有關廢物紀錄簿的最新

紀錄保存規定等。   
 
18.  據運房局及海事處於 2019 年 10 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檔案編號：THB(T)PML CR 8/10/90/2 及 THB(T)PML MA 
90/6/2)第 14 段所述，政府當局曾於 2018 年 11 月徵詢海事處轄

下香港船隊運作諮詢委員會的意見，該委員會的委員對有關建

議均表支持。  
 
19.  據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政府當局曾於 2018 年

11 月 26 日就將《公約》所訂的最新規定納入本地法例的立法建

議，諮詢該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有關建議。  
 
20.  第 127 及 128 號法律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第 136 及 137 號法律公告  
 
21.  第 136 及 137 號法律公告由運房局局長訂立，以指定

2020 年 2 月 1 日為《 2016 年商船 (本地船隻 )(一般 )(修訂 )規例》

(2016 年第 186 號法律公告 )及《 2016 年商船 (本地船隻 )(安全及

檢驗 )(修訂 )規例》 (2016 年第 187 號法律公告 )尚未實施的條文

("尚未實施的條文 ")開始實施的日期。尚未實施的條文關乎若干

本地船隻上的無線電話裝備及甚高頻無線電話通訊。  
 
22.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曾因應 2012 年 10 月 1 日南丫島

附近的撞船事故而委任調查委員會；因應該委員會的建議，

2016 年第 186 及 187 號法律公告由運房局局長根據《商船 (本地

船隻 )條例》 (第 548 章 )第 89 條 8 訂立，以優化本地船隻的航行

及通訊設備。當中的條文大部分已於 2017 年及 2018 年實施。

內務委員會成立了小組委員會以研究 2016 年第 186 及 187 號法

律公告 ("該小組委員會 ")。議員可參閱法律事務部 LS18/16-17 號

文件及該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編號：CB(4)446/16-17)，以了解進

一步詳情。  
 
 

                                                 
6 在本年較早時，第 48 號法律公告修訂第 413O 章，就以下方面施加額

外規定：在北極水域及南極區域內，從某些船舶排放廢物 (例如食物廢

棄物 )入海。議員可參閱立法會 LS64/18-19 號文件，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7 經國際海事組織 MEPC.277(70)號決議修訂。  
8 根據第 548 章第 89(1)(g)條，運房局局長可為本地船隻上規定載有的裝

備等訂立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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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運房局在回答法律事務部查詢時澄清，尚未實施的條文

有多項規定，包括在第 I 類別的本地船隻航行時，任何時候均須

有持有證書的甚高頻無線電話操作員在有關船隻上。為了讓現

有本地船隻操作員有充足時間完成所需的培訓及考試，以成為

持有證書的甚高頻無線電話操作員，政府當局已延遲實施尚未

實施的條文。據運房局所述，為了確保業界在該等條文實施之

前作好準備，海事處已與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緊密合作，鼓

勵業界應考相關考試和獲取所需證書，並已與多間海事培訓機

構合作，以確保在操作甚高頻無線電話方面有足夠的培訓課

程。據運房局所述，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間，約有

1 000 名船員取得所需的資格證書，以在其所屬船隻上操作甚高

頻無線電話。據運房局所述，海事處已於 2019 年 3 月 18 日諮

詢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並同意尚未實施的條文可予以實施。

運房局於 2019 年 10 月 15 日向法律事務部作出的答覆載於附件。 
 
24.  據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並無就第 136 及

137 號法律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但該小組委員會支持 2016 年

第 186 及 187 號法律公告，並從政府當局得悉，關乎甚高頻無

線電話的條文將以憲報公告方式另行實施，讓業界有充足時間

透過培訓遵從相關規定。  
 
 
第 III 部  證券及期貨規則  
 

《 2019 年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申

索 ) (修訂 )規則》  
 
(第 130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徵

費 ) (修訂 )規則》  
 
(第 131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賠償

上限 ) (修訂 )規則》  
 
(第 132 號法律公告 )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定日期交易

商按金計劃 )公告》  
 
(第 133 號法律公告 )

 
25.  投資者賠償基金 ("賠償基金 ")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 ("證監會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 章 )第 236 條設

立，為因中介人違責而蒙受損失的中介人客戶提供賠償措施，

而該項違責關乎在或將會在認可證券巿場或認可期貨巿場上市

或交易的證券或期貨合約。第 130 至 132 號法律公告的訂立旨

在修訂相關規則，以優化賠償基金的制度，包括賠償基金所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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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的證券類別、須就賠償基金的資金而繳付的徵費，以及須支

付的最高賠償額。當局另訂立第 133 號法律公告，為結束已於

2003 年被賠償基金取代的交易商按金計劃 ("按金計劃 ")，訂明截

止日期。有關詳情載於下文各段。  
 
第 130 號法律公告  
 
26.  根據《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申索 )規則》 (第
571T 章 )第 4 條，任何指明人士 9的合資格客戶如蒙受損失，而

該損失是由該指明人士 (或該指明人士的相聯者 )就指明證券或

期貨合約 (即是在或將會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 ")
或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期交所 ")上市或交易的證券或期

貨合約 )或其有連繫資產所犯的違責 10所導致，他便可向賠償基

金提出賠償申索。  
 
27.  第 130 號法律公告由證監會根據第 571 章第 244(2)條
並在諮詢財政司司長後訂立，以修訂第 571T 章，主要目的是

擴大可從賠償基金賠償損失的證券類別，以涵蓋一般稱為互

聯互通 11的安排的北向通 12下交易的互聯互通證券。該等證券在

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交所 ")或深圳證券交易所 ("深交所 ")上市或

交易，並根據聯交所規章容許透過互聯互通安排下的北向通傳

遞買賣指示。  
 
28.  第 130 號法律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9 指明人士指 (a)就證券交易或期貨合約交易獲發牌或獲註冊的中介人；

(b)就證券保證金融資獲發牌的中介人；或 (c)提供證券保證金融資的認

可財務機構 (參看第 571T 章第 2 條 )。  
10 違責指指明人士或其相聯者在指定日期或之後 (a)有無償債能力情況、

破產或清盤；或 (b)犯有違反信託、虧空、欺詐或不當行為 (參看第 571T 章

第 2 條 )。  
11 根據互聯互通安排，聯交所及上交所和深交所之間有市場互通，而互聯

互 通證 券可 透過 某些 香港 中介 人而 在上 交所 或深 交所 營辦 的市 場交

易。  
12 就某互聯互通安排而言，北向通指聯交所在該安排下，為用作下述用途

而提供或安排的設施︰傳遞證券買賣指示，以在上交所或深交所執行該

等指示；及處理與該等證券有關的事宜 (參看第 130 號法律公告第 3(5)條
所加入的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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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 號法律公告  
 
29.  第 131 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第

571 章第 244(1)條訂立，以修訂《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
徵費 )規則》 (第 571AB 章 )，藉以︰  
 

(a) 為須就互聯互通證券的售賣或購買繳付的徵費 (按成交
價的 0.002%的徵費率 )訂定條文，而該售賣或購買的指
示是透過互聯互通安排的北向通傳遞；  

 
(b) 訂明無須就在聯交所上市或交易的證券的售賣或購買

(已在聯交所記錄或已根據聯交所的規章通知聯交所 )繳
付徵費，而該售賣或購買的指示是透過互聯互通安排的
南向通 13 傳遞 (即該等證券是透過上交所或深交所在互
聯互通安排下提供的設施進行買賣 )；  

 
(c) 把暫停及恢復收取賠償基金徵費的觸發水平分別由

14 億元及 10 億元提高至 30 億元及 20 億元，以至如賠
償基金的淨資產值超過 30 億港元，便可暫停收取有關
徵費；如賠償基金的淨資產值下降至低於 20 億港元，
便可恢復收取有關徵費；及  

 
(d) 加入新訂第 27 條，以訂明儘管有 (c)所述修訂，以及不

論賠償基金在 2020 年 1 月 1 日的淨資產值為何，根據
第 571AB 章第 25(1)條 14 作出並於 2005 年 11 月 11 日刊
登、關乎暫停徵費的豁免付款公告 (即 2005 年第 5808 號
公告 )繼續有效，以至任何人均無須就在 2005 年 12 月
19 日當日或之後的任何時間進行的證券或期貨合約買
賣而繳付徵費，直至將會根據第 571AB 章第 26(1)條刊
登的終止豁免公告指明的日期為止。 15  

 
 

                                                 
13 就某互聯互通安排而言，南向通指上交所或深交所在該安排下，為用作

下述用途而提供或安排的設施：傳遞證券買賣指示，以在聯交所執行該

等指示；及處理與該等證券有關的事宜 (參看第 131 號法律公告第 3 條

所加入的定義 )。  
14 第 571AB 章第 25 條 (經第 131 號法律公告修訂 )訂明，如賠償基金的淨

資產值超過 30 億元，便可在憲報刊登豁免付款公告，以至有關人士無

須就在該豁免付款公告指明的日期當日或之後的任何時間進行的證券

或期貨合約買賣而繳付徵費。  
15 根據第 571AB 章第 26 條 (經第 131 號法律公告修訂 )，如賠償基金的淨

資產值低於 20 億元，便可在憲報刊登終止豁免公告，以至有關人士須

就終止公告指明的日期後的任何時間進行的證券或期貨合約買賣而繳

付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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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 131 號法律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第 132 號法律公告  
 
31.  根據《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賠償上限 )規則》(第
571AC 章 )第 3 條，現時在賠償基金下就在或將會在聯交所或期

交所上市或交易的證券或期貨合約或其有連繫資產所蒙受的損

失而須支付的最高賠償額為 150,000 元。第 132 號法律公告由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第 571 章第 244(1)條訂立，以修訂第

571AC 章，藉以︰  
 

(a) 就中介人違責而導致的損失而言，將根據第 571T 章第
9 條須支付予申索人的最高賠償額由 150,000 元提高至
500,000 元 (如違責日期 16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後 )；
及  

 
(b) 因應第 130 號法律公告作出的修訂而擴大賠償上限所適

用的損失範圍，以包括與互聯互通安排的北向通下交易
的證券相關的損失。  

 
32.  第 132 號法律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第 133 號法律公告  
 
33.  按金計劃在第 571 章獲制定成為法例前已經設立，由已

廢除的《商品交易條例》(第 250 章 )及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
333 章 )下的基金組成。在該兩項條例下，交易商及證券保證金

融資人須分別向按金計劃繳付按金及交存保證，以便在交易商

或證券保證金融資人違責時提供賠償。第 571 章附表 10 第 1 部

第 76 條 ("第 76 條 ")訂明按金計劃的過渡安排。按金計劃自

2003 年起已停止運作，為啟動結束按金計劃的程序，第 76 條訂

明稱為 "指定日期 "的截止日期。  
 
3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憑藉第 133 號法律公告，指定

2020 年 1 月 1 日為旨在施行第 76 條的指定日期。在指定日期過

後，若按金計劃仍然持有已由證監會沒收但尚未處置的按金或

保證，則證監會會指定一個日期，在該日期當日或之前，有關

 

                                                 
16 違責日期就某項違責而言，指證監會根據第 571T 章第 7(1)(b)條裁定的

違責的發生日期；或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或上訴法庭 (視乎情況

而定 )根據第 571 章第 XI 部所更改或確認的日期 (參看第 132 號法律公

告第 3(3)條所加入的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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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或證券保證金融資人的客戶可就有關按金或保證提出賠

償申索。 17 按金計劃的按金或餘款在若干情況下會退回交易商

或註冊融資人。 18 如證監會在指明期限內未能確定有關交易商

或註冊融資人的所在，相關款項須撥入賠償基金。 19 
 
35.  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證監會於 2019 年 10 月 9 日發出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S&F/1/2/13C (2019))第 22 段

所述，證監會在 2018 年 4 月至 6 月期間就有關修訂諮詢公眾，

修訂獲各界大力支持，而證監會在就修訂作出定案時已考慮所

收到的意見。  
 
36.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政府當局及證監會曾於該

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2 月 19 日的會議上，簡介優化投資者賠償

制度及結束按金計劃的建議。委員對建議並無異議，並就處理

投資者的賠償申索所需的時間提問。  
 
 
第 IV 部  專利  
 

《〈 2016 年專利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
公告》  

 
(第 134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專利 (一般 )(修訂 )規則〉 (生效

日期 )公告》  
 
(第 135 號法律公告 ) 

 
第 134 號法律公告  
 
37.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憑藉第 134 號法律公告，指定

2019 年 12 月 19 日為《 2016 年專利 (修訂 )條例》(2016 年第 17 號

條例 )開始實施的日期。  
 
38.  於 2016 年 6 月 10 日在憲報刊登的 2016 年第 17 號條例，

旨在修訂《專利條例》(第 514 章 )，以就原案授予的標準專利訂

定新的制度；就短期專利的實質審查訂定條文，並作出其他技

術性修訂，藉此優化現有的短期專利制度；禁止在提供專利代

理服務時使用某些名銜及描述；及就相關及過渡事宜訂定條文。

在 2016 年第 17 號條例獲制定成為法例前，立法會曾成立法案

委員會研究《 2015 年專利 (修訂 )條例草案》，議員可參閱法案

 

                                                 
17 參看第 571 章附表 10 第 1 部第 76(4)條。  
18 參看第 571 章附表 10 第 1 部第 76(8)及 (9)條。  
19 參看第 571 章附表 10 第 1 部第 76(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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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報告 (立法會 CB(1)972/15-16 號文件 )，以了解進一步資

料。  
 
第 135 號法律公告  
 
39.  署理專利註冊處處長憑藉第 135 號法律公告，指定

2019 年 12 月 19 日為《 2019 年專利 (一般 )(修訂 )規則》(2019 年

第 35 號法律公告 )開始實施的日期。  
 
40.  於 2019 年 3 月 15 日在憲報刊登的 2019 年第 35 號法律

公告，旨在修訂《專利 (一般 )規則》 (第 514C 章 )，以指明實施

2016 年第 17 號條例的詳情。2019 年第 35 號法律公告訂明關乎

提交原案授予的標準專利 ("原授標準專利 ")申請，以及在原授標

準專利申請的形式及實質審查方面的規定及 /或程序；關乎短期

專利的實質審查，以及在批予專利後請求修訂短期專利的規定

及 /或程序；訂明有關原授標準專利申請的費用，並調整標準專

利的費用；及訂明其他相應或技術性質的修訂。立法會曾成立

小組委員會詳細研究 2019 年第 35 號法律公告，議員可參閱

2019 年 第 35 號 法 律 公 告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 立 法 會

CB(1)930/18-19 號文件 )。  
 
41.  當局並無就第 134 及 135 號法律公告發出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42.  據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政府當局並無就第

134 及 135 號法律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第 V 部  雜項  
 

《稅務 (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和防

止逃稅及規避繳稅 )(愛沙尼亞共和國 )令》  
 
 
(第 126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指定禁區及

限制區 )(修訂 )公告》  
 
(第 138 號法律公告 )

  
《 2019 年吸煙 (公眾衞生 )(指定禁止吸煙

區 )(修訂 )公告》  
 
(第 139 號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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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6 號法律公告  
 
43.  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第 49(1A)條，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可藉命令宣布，已與香港以外某地區的政府訂立該

命令所指明的安排，旨在給予雙重課稅寬免及/或就香港或有關

地區的法律所施加的稅項交換資料。  
 
44.  第 126 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第

112 章第 49(1A)條作出，以實施在 2019 年 9 月 25 日簽訂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愛沙尼亞共和國政府關於

對收入稅項消除雙重課稅和防止逃稅及規避繳稅的協定》("《愛

沙尼亞協定》 ")以及其議定書。 

 
45.  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19 年 10 月 9 日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TsyB R2 183/800-1-1/16/0 (C))第 4 段

所述，香港居民無須就香港以外所得的收入在港繳稅，因而不

會被雙重徵稅。然而，如外地稅務管轄區向其居民就源自香港

的收入徵稅，則可能出現雙重課稅的情況。雖然許多稅務管轄

區會就已在香港繳稅的收入向其居民提供單方面的稅務寬免，

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全面性協定 ")可就避免雙重課

稅提供更明確的依據。此外，全面性協定提供的稅務寬免或會

較有關稅務管轄區單方面給予的寬免優厚。  
 
46.  為施行第 112 章第 49(1A)條，第 126 號法律公告宣布，

已訂立載於《愛沙尼亞協定》第一至二十八條和《愛沙尼亞協

定》的議定書的安排，旨在給予雙重課稅寬免，以及就香港或

愛沙尼亞的法律所施加的稅項交換資料，而該等安排的生效是

屬於有利的。  
 
47.  《愛沙尼亞協定》的條文劃分香港與愛沙尼亞的徵稅權

，並訂明各類收入的稅率寬免。《愛沙尼亞協定》載有資料交

換條文，有關條文是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經合組織 ")2004 年

版本的資料交換條文為基礎。相關的資料交換條文樣本已隨立

法會 CB(1)466/09-10(02)號文件呈交《 2009 年稅務 (修訂 )(第 3 號 )
條例草案》委員會。雖然《愛沙尼亞協定》所訂的資料交換安

排在若干方面 (例如所索取的資料須為可預見攸關的，以及在全

面性協定下所收到的資料須保密處理 )均與上述的資料交換條文

樣本所訂的安排一致，惟本部察悉，在《愛沙尼亞協定》下的

披露範圍及資料使用，與有關資料交換條文的範本在下列方面

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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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資料可披露予監察機構； 20 及  
 
(b) 在《愛沙尼亞協定》下取得的資料，可用作非稅務用途，

但前提是該等用途均為香港和愛沙尼亞的法律所容許
，以及提供資料一方的稅務當局批准使用資料作該等用
途。 21  

 
48.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2(c)段及附註 2 所述，就向

有關稅務當局的監察機構披露資料而言，《愛沙尼亞協定》依

照《稅收徵管互助公約》的有關條文擬定。該公約由經合組織

公布，並在 2018 年 9 月於香港生效。愛沙尼亞表示，除法院外，

國家審計署和國會亦可作為愛沙尼亞稅務當局的監察機構。  
 
49.  就使用資料作非稅務用途而言，政府當局在立法會參考

資料摘要第 12(f)段及附註 3 中述明，根據香港法律，稅務資料

只可用作有限的非稅務用途，包括分別根據《販毒 (追討得益 )
條例》(第 405 章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55 章 )及《聯

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 (第 575 章 )，追討因販毒、有組織

及嚴重罪行和恐怖主義行為而產生的得益。因此，只有在愛沙

尼亞亦有相類似的法律容許稅務資料用於上述有限的非稅務用

途，以及在稅務局局長 (或其獲授權代表 )批准使用資料作該等用

途的情況下，愛沙尼亞才可使用根據《愛沙尼亞協定》交換所

得的稅務資料作該等用途。即使其他用途為愛沙尼亞的法律所

容許，愛沙尼亞也不得把交換所得的稅務資料用作其他用途，

因為此舉超出香港法律所允許的用途。  
 
50.  上文第 46 段所提述的宣布的效力如下︰  

 
(a) 即使任何成文法則另有規定，該等安排仍對根據第

112 章徵收的稅項有效；及  
 
(b) 為施行該等安排中規定披露愛沙尼亞稅項資料的條文

，就該條文所關乎的愛沙尼亞稅項而言，該等安排具有
效力。  

 
51.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9 段所述，商界和專業界別

一向支持政府當局與香港的貿易及投資夥伴訂立更多全面性協

定的政策。  
 
 

                                                 
20 參看《愛沙尼亞協定》第二十四條第 (2)款。  
21 參看《愛沙尼亞協定》第二十四條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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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當局並無就第 126 號法律

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53.  第 126 號法律公告自 2019 年 12 月 6 日起實施。  
 
第 138 號法律公告  
 
54.  《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指定禁區及限制區 )公告》 (第
374U 章 )附表 1 指定香港國際機場 ("機場 ")內禁止駕駛指明汽車

的禁區。第 374U 章附表 2 第 1 部指定機場內禁止指明汽車的司

機上落客或裝卸貨的限制區。  
 
55.  第 138 號法律公告由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在運輸署署

長批准下根據已按《機場管理局附例》 (第 483A 章 )附表 2 第

V 部第 1 條作變通的《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 )規例》 (第 374G 章 )
第 14(1)條作出，以修訂：  
 

(a) 第 374U 章附表 1，以就位於過路灣路的禁區更改指定、
更新位於赤鱲角的禁區的圖則、指定某些區域為禁區
(禁止全長度超過 11 米的汽車使用的過路灣路部分路段
及東輝路部分路段 )，以及搬遷另一個禁區內的旅遊車
站；及  

 
(b) 第 374U 章附表 2 第 1 部，以更改限制區內某些區域的

指定、指定某些區域 (關乎過路灣路、東榮路及赤鱲角
路的部分路段 )為限制區，以及自限制區列表中移除某
區域 (連接東輝路南面未端的一段路 )。  

 
56.  據運房局於 2019 年 10 月 8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 (檔案編號：THB(T)CR2/935/95 Pt. 36)第 3 段所述，當局因應

一號客運大樓擴建部分投入服務、二號客運大樓於 2019 年年底

關閉以進行擴建工程，以及機場的新發展及運作需要，而作出

有關修訂。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8 段所述，機管局已就有

關修訂諮詢相關業界的持份者，並會繼續向他們提供最新資訊

及收集意見。  
 
57.  據交通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政府當局並無就第 138 號

法律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58.  第 138 號法律公告自 2019 年 12 月 6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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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9 號法律公告  
 
59.  第 139 號法律公告由衞生署署長根據《吸煙 (公眾衞生 )
條例》(第 371 章 )第 3(1AB)條作出，旨在修訂《吸煙 (公眾衞生 )(指
定禁止吸煙區 )公告》 (第 371D 章 )的附表，藉以︰  
 

(a) 在第 371D 章的附表新增 3 個公共運輸設施 22，將有關設
施指定為第 371 章下公共運輸設施的禁止吸煙區 ("禁煙
區 ")；  

 
(b) 更新第 371D 章的附表所指明 4 個現有公共運輸設施的

詳情；及  
 
(c) 從第 371D 章的附表刪除 1 個公共運輸設施 (即油麻地渡

華路巴士總站 )，令有關範圍不再成為第 371 章下公共
運輸設施的指定禁煙區。  

 
60.  據食物及衞生局和衞生署於 2019 年 10 月 9 日發出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編號：FH CR 7/52/581/89)第 6 段所述，

當局新增該 3 個公共運輸設施，因為有關設施符合第 371 章第

3(1AB)條所述定義。另外，4 個已納入附表內的公共運輸設施由

於位置、地面特徵和環境有所改變，相關詳情需藉第 139 號法

律公告予以更新。此外，基於交通安排改動令 1 個公共運輸設

施不再符合上述定義，故當局從附表刪除有關設施。  
 
61.  根據第 371 章第 7(1)條，任何人在指定禁煙區內吸煙或

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

罪，可處罰款 5,000 元。在禁煙區內吸煙亦屬表列罪行，根據《定

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 (第 600 章 )第 3 條，任何公職人員可就

該罪行發給犯罪者一份通知書，讓他有機會在自發出該通知書

的日期起計的 21 天內，藉着繳付定額罰款 (現時訂於 1,500 元 )，
解除他可能因犯該罪行而被定罪的法律責任。  
 
62.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3 段所述，政府當局已向

18 個區議會發出有關修訂詳情的資料文件。當局亦已把相關公

共運輸設施禁煙區的所有圖則存放於土地註冊處以供公眾查  
閱，並會在第 139 號法律公告實施之前把有關圖則上載到控煙

辦公室的網頁。   

 

                                                 
22 該等設施為西九龍站巴士總站、頌安巴士總站及西貢 (北 )公共運輸交匯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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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據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表示，政府當局並無就第 139 號

法律公告諮詢該事務委員會。  
 
64.  第 139 號法律公告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實施。  
 
 
總結意見  
 
65.  法律事務部正研究第 120 至 128 及 130 至 133 號法律公

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並正就第 129 號法律公告有關上

文第 10 至 11 段所討論的事項要求運房局作進一步澄清，如有

需要，會提供進一步報告。本部並無發現第 134 至 139 號法律

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盧志邦 (第 120 至 125、127 至 129、 136 及 137 號法律公告 ) 
鄭喬丰 (第 126、130 至 135 及 138 至 139 號法律公告 ) 
2019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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